
文摘目前发展企业

集团存在的

问题与初步建议

我国企业集团经过十多年的

发展，目前已有一批初具规模比

较规范的企业集团。已纳入国家

计划单列的 55 家企业集团 1990

年的销售收入合计为 1 200 亿元

（210 亿美元），仅为美国通用汽

车公司的 1/6，进一步发展企业

集团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。为使

企业集团健康稳步地发展，需解

决的主要问题有：1.“三不变”原

则是企业集团发展的主要障碍。

“三不变”的实质就是不能改变条

块的既得利益，割断了集团成员

之间的内在经济技术联系，使之

“集”而不“团”，“十个集团九个

空”，有悖改革初衷。2.对企业集

团的认识尚不一致，政府、主管部

门、企业各取所需搞联合，引起了

一定程度的混乱。3.金融产业与

企业集团融通步履艰难。目前全

国仅 17 家集团成立了内部融资

的财务公司。4.企业集团的进出

口自营权落实困难。迄今只有少

量企业集团有进出口自营权，难

以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信息，不能

直接与外商谈判、签约，不能充分

发挥集团优势。5.企业集团纽带

弱，规模小。目前大多数企业是靠

生产协作、合同、行使权力联结，

典型调查表明资产合并的仅

12.5%。6.企业集团的行政化倾

向。政企职责不分，多头插手、行

政干预多于经济法律干预带进了

企业集团。7.企业集团管理体制

及内部运行机制没有完全理顺，

对企业集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

制都处于探索和试验之中，没有

法律依据。因此建议：尽早制定配

套的政策法规，促进企业集团稳

步健康发展；抓好国有资产授权

经营试点，探索企业集团管理新

模式；积极稳步地发展外向型企

业集团和跨国公司；从实际出发，

用渐进过渡形式促进企业集团发

展；加强企业集团的理论研究活

动。

（摘自《经济工作通讯》1992

年第 6 期作者：中国工业经济协

会企业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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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复式预算需要

处理好的几个关系
《经济日报》1991 年 4 月 11

日发表了米建国的署名文章《谈

谈复式预算》，文章认为，实行复

式预算需要认真处理好以下几个

关系：一是正确处理预算制度的

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

的关系。预算制度改革仅是财政

体制改革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

分，两者能够相互影响、相互促

进。“吃饭”和建设预算分帐后，还

需大力“精兵简政”，提高行政管

理效率，这样才有利于财政体制

改革和复式预算制度的顺利推

行。二是正确处理经常性预算和

建设性预算的增长与国民收入和

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。经常性预

算的增长应当低于财政收入和国

民收入的增长速度，如有可能，在

一定时期内，要尽量使经常性预

算保持零增长，使建设性预算的

增长与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增

长速度同步或稍高一点。三是正

确处理经济建设规模和债务规模

的关系。实行复式预算并不等于

建设性预算资金不足时可以无限

制地举债，必须使举债保持一个

合理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，内债

余额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

10%，偿债率控制在 20%的警戒

线以内，债务率控制在 80%以

内，并注意债务结构上长、短债的

结合。四是科学地划分经常性收

支与建设性收支科目。尤其应注

意把建设性支出中的生产性建设

支出和非生产性建设支出分开，

把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批准建立

的数十种基金采取适当的方式合

理地纳入相应的预算，以求完整

地反映国家预算全貌。另外，复式

预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赤字问

题，消灭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调

整国民收入的分配，理顺财力分

配关系，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，带

动产业结构调整，强化财政支出

效率，提高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。

同时还应通过法律或条例的形式

规定预算科目间的对应与制约关

系，防止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

算双膨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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